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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制度构建、实践路径与中国因应
———从《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展开

沈　 伟　 苏可桢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我国对外国组织进行管理的权力和外国

实体遵守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义务。 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是这一规定的实现

规则，有待落地实施。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理人就代理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
对代理关系中的关键内容做出界定，并就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持续性提出要求。 相关制度

的执行总体具有较明确的法律指引，并设置了相应的违法惩处机制，该制度的执行在近年

更趋主动化、严格化。 该制度曾因对日本实体游说的执法效果不佳而有所加强，目前对于

涉华实体的监管也日趋强硬，相关案例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可参考域外立法经验建立外

国代理人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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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①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 《对外关系法》是我国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里程碑，就
对外关系各领域工作作出根本性、原则性规定，同时为其他涉外法律提供授权、指引和衔接②。 《对
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既依法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也
有权依法对外国组织在境内的活动进行管理，同时在中国境内的上述实体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不得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关于“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

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

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由此可知，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问题被

预防和化解的结果③。 根据外交部发布的《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自冷战时代

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以下简称 ＮＥＤ）以“对别国民主提供支

援”的“非政府组织”（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ＮＧＯ）之名，行依赖官方资金、遵照政

府命令、借资助操纵 ＮＧＯ 实施颠覆渗透破坏之实，我国因而受到“疆独”“港独”“藏独”等危害稳定

活动的威胁④。 由此可见，作为外国代理人（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的实体对我国内政这一核心利益造成危险

和威胁，是现实的国家安全问题⑤。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规定

了国家对外国组织境内活动的规制权（ｐｏｌｉｃｅ ｐｏｗｅｒ），以及外国实体相应的守法义务。



在地缘竞争博弈的国际背景下，ＮＧＯ 等外国代理人通常涉足的科技、文化等领域，既属于国家安

全的范畴①，也是一国对外输出“软权力”的重要场域②。 尽管《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我国

对外国组织的规制权以及相关实体的守法义务，但我国目前对于境外资助本土 ＮＧＯ 的管理仍处于

较为零散的状态③，需要在法律层面对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有所设计和构建，以落实制度的管理过

程，预防和化解相关威胁，实现这一领域的国家安全。 本文梳理世界第一个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的

源流、设计和实施，并对我国在立法与执法层面落实《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的方案提出相关建议。

一、美国外国代理人管理的规则建构

（一）制度起源、适用情景与规制作用

国际法无从禁止外国势力对一国政治进程实施影响，但即便一国不能直接阻拦外国势力在其境

内活动，也可以将这些活动纳入监管框架中，并采取必要、合法且合乎比例的监管措施④。 美国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构造复杂，强调制度设计、法律规范和机制建设，并在非主权范围内运用复杂的

国内立法达到自身目的。 美国认为国家安全需要兼顾不同安全利益，因此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民族

认同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国家安全需求⑤。 美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⑥，与之相关

的主要法律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３８，以下简称 ＦＡＲＡ）。
ＦＡＲＡ 于 １９３８ 年通过，要求从事“政治活动”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等非商业活动的外国委托人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之特定代理人披露其代理、活动财务等信息。 该法案通过确保美国的政府和公众

了解旨在影响美国公众舆论、政策和法律的外国代理人，提高美国境内外国影响的透明度⑦。 ＦＡＲＡ
所指涉的外国代理人系在美国境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而“政治活动”泛指意图在政策方面对

美国官员或公众产生影响，或者对外国政府或政党的利益产生影响的活动⑧。 ＦＡＲＡ 的主体规则由

两部分美国法规组成：一为《美国法典》 （Ｕ．Ｓ． Ｃｏｄｅ）第 ２２ 编第 ６１１ 条及以下（２２ Ｕ．Ｓ．Ｃ． § ６１１ ｅｔ
ｓｅｑ．），一为《联邦规则汇编》（Ｃｏｄ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第 ２８ 编第 ５ 部分及以下（Ｔｉｔｌｅ ２８ Ｃ．Ｆ．Ｒ．
Ｐａｒｔ ５）⑨。

以德国法西斯为主的政治力量所主导的政治宣传（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是 ＦＡＲＡ 出台时针对的对象。
ＦＡＲＡ 自生效以来历经数次修改，贯穿其中的是美国对国家安全的“隐含绝对目标”———不允许国家

安全为任何外国势力所破坏。 与此相应，ＦＡＲＡ 登记数据涵盖了许多重要的世界性事件，包括冷

战、日本发展、苏联解体、亚洲和拉美民主化、恐怖主义盛行，以及中国的复兴。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

次修订于 １９６６ 年完成，本次修订将代表商业利益的游说活动纳入 ＦＡＲＡ 规制范围。
ＦＡＲＡ 登记记录的最近数据显示，中国是在对美国进行所谓游说和政治宣传运营方面投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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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之一①。 ＦＡＲＡ 的监管重点聚焦中国实体并成为管控中国在美政治影响的法律工具，是中美

地缘竞争日趋白热化下的必然。 ＦＡＲＡ 的广泛打击范围与有限执法能力之间存在天然矛盾，必然出

现的选择性执法加之宽泛条文留下的操作空间，让双重标准和政治化执法成为可能②。 重启和强化

ＦＡＲＡ 所折射出的是中美关系所面临的现实困难③，尽管 ＦＡＲＡ 针对中国实体的监管案例寥寥，但日

美贸易战时期便有学者呼吁实施针对来自美国盟友日本的实体之监管④，举轻以明重，来自“战略竞

争”对手中国的实体面临的挑战亦可见一斑⑤。
（二）代理关系界定与披露义务设置

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兼顾国家免受威胁颠覆的状态和拒止国家安全威胁的能力，而 ＦＡＲＡ 以信息

登记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 ＦＡＲＡ 设置的登记规则既赋权执法机关掌握外国代理人情况，也
对外国代理人的信息公开义务内容予以说明。

１． 关键概念的定义与判断

首先，外国委托人是代理关系开展的起点。 任何在美国境内委托代理人进行游说活动的外国及

各种公私主体，都可以被界定为“外国委托人”⑥。 其中公法主体即与公权力相关的主体，既包括外

国政府及其代表等典型公法主体，也涵盖政党等准公法主体⑦。 私法主体也分为两个类型，一为指向

非美国个体或非个体的“美国境外之人”（ｐｅｒｓ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一为“个体组合”（ｃｏｍ⁃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即根据外国法律组织的或主要营业地在外国的协会、公司等社团⑧。

其次，外国代理人是监管制度聚焦的重点。 ＦＡＲＡ 在认定外国代理人时不问形式要件，而是关

注其与委托人之间关系的实质，即二者间的指示与委托关系。 该规定旨在封堵通过多层架构规避监

管的漏洞，但有学者指出该标准因模糊性而具有覆盖广、门槛低、空间大的特点⑨。 通常 ＦＡＲＡ 下的

外国代理人包括根据前述委托人要求行事者，但不问后者的身份，受托者既可以是委托人的代理人

或代表，亦可以是其他为委托人利益或受委托人资助从事政治活动者。 受托人还可以自认为外国代

理人。 但是，ＦＡＲＡ 也通过例外限制外国代理人的范围，例如从事新闻业、出版业的组织若满足特定

条件，并不会因符合前述界定而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其他可获豁免的对象还包括外国官方人员、
法律从业人员、已根据《游说披露法》（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５，以下简称 ＬＤＡ）登记人员等。

最后，代理活动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手段。 ＦＡＲＡ 追踪代理人政治活动，相关登记可说明外国委

托人影响政策制定的尝试。 但是，ＦＡＲＡ 对政治活动定义简短且宽泛，而美国境内公众活动大多

有影响民意的倾向，因此它们极易被认定为政治活动，这也导致了 ＦＡＲＡ 的宽广打击面。 ＦＡＲＡ 将政

治活动定义为意图影响美国政府机构、官员或公众的活动，此处的“影响”的对象包括美国的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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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ａ Ｍａｓｓｏｇｌｉａ ＆ Ｍａｇｇｉｅ Ｈｉｃｋｓ， ＤＯＪ－ｏｒ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ｏｏ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２０２０ ＦＡＲＡ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２０２２－０５－
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ｄｏｊ－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ｇｅｎ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ｏｏ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ｓ－ｆａｒａ－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５ ／ ．
齐鑫：《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其影响》，《美国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罗辉：《从〈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演变看美国如何管控外国影响力》，《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Ｍａｒｋ Ｂ． Ｂａｋｅｒ，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５ ＴＥＸ． ＩＮＴ’ｌ Ｌ．
Ｊ． ２３ （１９９０）， ｐ．４１．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ＮＳＣ－１ｖ２．ｐｄｆ， ｐ．２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ｅ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 ＦＡＲＡ）： Ａ Ｌｅｇ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ｖｅｒｙｃ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Ｒ４５０３７．ｈｔｍｌ＃＿Ｔｏｃ５００４９３３８０．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１ （ｂ）（１）， （ｅ）－（ｆ） ．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１ （ｂ）（２）－（３）．
齐鑫：《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其影响》，《美国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１ （ｃ）－（ｄ）．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３； ２８ Ｃ．Ｆ．Ｒ． § § ５．３００－５．３０７； ＦＡＲ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Ｕ．Ｓ． ＤＥＰ’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ＮＡＴ． ＳＥＣ．
ＤＩＶ．［２０２２－０５－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 ／ ｎｓｄ－ｆａｒａ ／ ｆａｒ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Ｈｙｅ Ｙｏｕｎｇ Ｙｏ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 Ｕｓｅｒ’ ｓ Ｇｕｉｄｅ， ９ Ｉ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ｄｖ， ３０２ （２０２０） ．
Ｓｅｅ Ｍａｒｋ Ｂ． Ｂａｋｅｒ，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５ ＴＥＸ． ＩＮＴ’
ｌ Ｌ． Ｊ． ２３ （１９９０）；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Ｒ． Ｏ’Ｈａｒ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 Ｔｈｅ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ｉｔｉｌ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１０ ＶＩＬＬ． Ｌ． ＲＥＶ． ４３５
（１９６５）； 齐鑫：《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其影响》，《美国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江辉：《外国代理人法的域外经验与启示》，
《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及外国政府、政党的利益等利害关系①。
２． 披露义务的内容与审查

外国代理人在登记时需要提供的信息覆盖了代理关系的各方面。 首先，代理人需要提供委托人

与自身的基本信息。 其次，代理人需要全方位地完整说明其与委托人间法律关系之实质和代理活动

之细节，以及两者间的财产往来。 再次，外国代理人为委托人之外的人进行需登记活动的细节和花

费情况等，也属于 ＦＡＲＡ 授权司法部收集的信息。 最后，美国司法部长还可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

益考虑额外要求外国代理人提供其他信息②。
外国代理人登记后，执法部门会对相关信息材料进行归档、标记和公开。 外国代理人向不特定

人传播的信息材料，需要向美国司法部长报送副本并备案。 在向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进行政治宣传或

要求其提供政治信息时，外国代理人也需要表明其身份③。 这些规则通过对代理人身份的强制披露

为其贴上相应标签，且要求代理人的几乎所有行为在备案后方可进行，这会对相关行为及其效果造

成公信力下降等影响。
此外，ＦＡＲＡ 还就外国代理人活动中账簿和记录的保存提出了要求。 外国代理人在任职期间应

保留有关其活动的财务记录至代理终止后三年④。 该要求有助于认定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实质联

系，一方面资金流向能够体现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财务往来和关联，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也能用以

确定代理人所从事的活动，以确认其是否根据委托人指示行事。
（三）ＦＡＲＡ 的立法借鉴意义

在《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的内容中，国家机关的规制权力、外国实体的合规义务与国家安全

的公益取向并重。 我国立法机关可吸取美国立法例中的经验和教训，平衡权力设置与合规成本，以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益为准绳，在立法中对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考量。

１． 制度监管范围应覆盖外国代理人活动的全过程。 ＦＡＲＡ 涵盖了对代理关系主体、政治活动、
披露义务等要素，对外国代理人活动的认定和管理提供了标准，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 但相关立法

在涵盖范围宽广的同时需注意定义的实质化，过于宽泛的界定在监管者责任范围被扩大的同时，也
影响民间主体表达自身诉求，这将提高监管者的执法成本和被监管者的合规成本，导致被监管者对

法律遵守情况不佳进而影响立法目的实现⑤。
２． 条文措辞方面，ＦＡＲＡ 的借鉴意义体现在相关规则不应具有攻击性。 尽管 ＦＡＲＡ 的监管内容

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但其规则措辞理性程度较高，法案内容详略得当，在不攻击或限制监管对象的同

时，通过申报、标记、账簿保存等手段实现了披露外国代理人政治活动、防止国家主权为外国代理人

活动所损害的目的。
３． 豁免规则设计需合理，避免监管和合规成本差异促使市场主体跨境监管套利⑥。 ＦＡＲＡ 在要

求外国代理人进行完整登记的同时也豁免了特定代理人⑦，这种例外制度设计能够为律师等特定群

体提供便利。 部分监管要求降低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跨境监管套利⑧，但有可

能引发滥用豁免规则的监管套利行为，例如外国代理人在以营利组织身份登记后从事本应受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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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１ （ｏ） ．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２ （ａ） （１）－（６）， （８）， （１０）－（１１）．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４ （ａ）－（ｂ）， （ｅ） ．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ｗｓｏｎ，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ｉｔｉｌ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ｏｂｂｙｉｓ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５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２９ ＶＡＮＤ．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 ｌ Ｌ． １１５１ （１９９６） ．
沈伟：《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的内生逻辑及外部进路：以互联网金融仲裁为切入点》，《当代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ＦＡＲＡ， ２２ Ｕ． Ｓ． Ｃ． § ６１１ （ｄ）－ § ６１３； ２８ Ｃ．Ｆ．Ｒ． § § ５．３００－５．３０７； ＦＡＲ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Ｕ．Ｓ． ＤＥＰ’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ＮＡＴ． ＳＥＣ． ＤＩＶ．［２０２２－０５－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 ／ ｎｓｄ－ｆａｒａ ／ ｆａｒ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跨境监管套利” 是利用国家、地区间法律制度差异，主动选择监管环境以降低监管成本的市场行为，在此可能表现为代理法律
关系的缔结向境外转移等情况。 参见刘凤元、邱铌《论跨境监管套利的风险规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ＮＧＯ 活动以逃脱监管①，进而威胁国家安全。
４． 相关监管框架设计还应考虑整体性，防止规则之间的冲突或脱节。 ＦＡＲＡ 就具有内在和外在

两方面的整体性。 内在方面，ＦＡＲＡ 规则前后呼应，例如在规定认定代理关系之实质性规则的同时，
对外国委托人与代理人间往来的申报提出要求，使 ＦＡＲＡ 的相关规定内部自洽②。 外部方面， ＦＡＲＡ
作为监管外国代理人的规则，与包括 ＬＤＡ 在内的其他法律共同组成了美国外国代理人规范体系，共
同为保障国家安全发挥效用。

二、美国外国代理人管理的执法机制

在一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构成中，由相互连接之信息流构成的决策信息闭环属于保障工具，对国

家安全具有贯穿始终的重要作用③。 因此，良好执行相关制度以确保外国代理人信息真实有效，是保

障信息闭环、维护国家安全以落实《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的重要途径。
（一）执法管理和威慑方式

１． 负责管理及审查事项的机构

ＦＡＲＡ 的国家安全属性还体现在执法机关的设置方面。 负责 ＦＡＲＡ 法案下外国代理人登记工作

的机构，为美国国家安全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以下简称 ＮＳＤ）内反情报和出口管制科下设的

ＦＡＲＡ 小组。 ＦＡＲＡ 小组向登记者提供帮助，并处理和公布登记文件和信息资料。 ＦＡＲＡ 小组还负

责调查违反 ＦＡＲＡ 的情况，审查档案缺陷，并检查登记者的账簿和记录④。
２． ＦＡＲＡ 的管理和执行

（１）审查手段与流程。 外国代理人应及时向美国司法部长提交登记声明并宣誓，该义务具有延

续性，且身份的终止不解除义务⑤。 外国代理人应在登记后周期性提供补充文件，列出必要信息并说

明自身情况。 外国代理人还负有持续性披露义务，应就所提供信息的变化及时通知司法部长。 如果

司法部长认为有必要，还可要求登记人更频繁地提交补充文件⑥。
（２）处罚措施。 ＦＡＲＡ 规定了罚金、徒刑等处罚，且赋予执法部门裁量权以实施制裁，其适用存

在宽泛且专断之嫌。 例如由于 ＦＡＲＡ 监管主要着眼于登记人与外国实体的实质关联，而党委、党支

部等党组织的设置在中国实体中又具有普遍性⑦，相关登记人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轻而易举。 同时，
美国司法部可认定登记人在 ＦＡＲＡ 下的违法情况，且有权向法院申请禁止登记人以代理人身份进行

活动。 而一旦被禁止，登记人的任何活动都可能因招致更多诉累而难以进行。 故意违反 ＦＡＲＡ 者可

能被单处或并处罚款及监禁，违反相关规定的外国人还可能被驱逐出境。 相关违法行为可构成持续

性犯罪，美国司法部还可据此向法院申请作出相应禁止令或要求违反者遵守相应规定的命令⑧。
（二）ＦＡＲＡ 执法近况

如今国际经济关系回归到权力时代，国际法治主义式微，各国都尝试通过制裁等安全手段的方

式回应本国利益需求⑨。 美国政府认为自己可援引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以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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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对于执行 ＦＡＲＡ 的态度也据此于近年转变。 ２０１９ 年，时任 ＮＳＤ 局长表示，美国司法部原来只将

ＦＡＲＡ 的执行视为义务，但其会日益成为优先执法事项①。 与此相应，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成功起诉的

ＦＡＲＡ 案件数量已经达到之前 ５０ 年数量总和的 ７５％②。 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众多，其中包括来自美

国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不同部门的现实压力③。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全球电视网（ＣＧＴＮ）
自 ２０１９ 年起被认定为“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媒体”并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新华社也于 ２０２１ 年进行了

相关登记④。 由此，两家中国媒体的所有行为都将与 “外国代理人”的标签产生关联，在美活动将受

到事实上的限制。
作为媒体的新华社与 ＣＧＴＮ 本应享有的新闻自由，是美国所标榜的言论自由之重要组成，而这

一基本权利却被 ＦＡＲＡ 实质性限制。 任何依 ＦＡＲＡ 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个体所从事的活动都可能

被标签化污名化，进而掣肘相关实体在美活动。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并将制裁、执法等行政

手段作为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严重干扰了全球治理体系⑤，但仍有学者认为，除非能提高违法

成本并形成威慑，否则相关实体从事的政治活动不会停止⑥，可见对 ＦＡＲＡ 执行情况的不满同样存在

于学界。 监管尺度的收紧是 ＦＡＲＡ 执行的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但美国法院也有判决批评此类行

为，认为政府不经审查地将特定案件指定为国家安全案件，该行为的实质是以闭门裁决剥夺私主体

的基本自由利益⑦。
（三）ＦＡＲＡ 实践对外国代理人管理的执法借鉴意义

１． 程序层面的合理设计是落实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基础。 执法应满足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等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下的法律保留原则、合理性原则下的正当裁量原则和效率原则都要求行政

法规对执法的主体、权限、职责、考量因素进行规定。 ＦＡＲＡ 对执法者的授权为执法活动的开展打下

基础，但有关机构的执法权力有限，以至于“对法律的任何其他修正都将是徒劳的”⑧。 《对外关系

法》第三十八条授权国家机关对外国实体的境内活动进行管理，可作为上位法为外国代理人管理的

执法机关提供合法性，也以此确保《对外关系法》该条文立法目的实现。
２． 执法重点的适时转移，是有效管理外国代理人的必由之路。 ＦＡＲＡ 的执法重点围绕着“应

对国家安全威胁”几经变化，规制对象包括各种外国代理人复杂成熟的游说活动⑨。 外国代理人

可以作为隐藏在社会内部的连接通道，外部资金可以由此进入并干扰破坏国家安全，外国代理人

可以 ＮＧＯ、媒体、个人等不同身份制造、激化社会矛盾，为一国内的“颜色革命”推波助澜，威胁国

家安全。 我国社会公共秩序与国家安全联系紧密且可能受到外国实体活动影响，这同样在《对
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中明确体现，因此，在管理外国代理人活动时应立足社会变迁，使执法重点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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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实践分析

（一）代理人管控的扩大化发展———以日本为参照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许多外国势力对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进行游说以期提升其经济利益，修改

ＦＡＲＡ 的动力就主要来自对日本实体游说的监管需求，其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日本引领了雇佣大量前美国政府高官游说的趋势，因而聘请前政府高官游说的做法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起迅速流行，导致了“美国待价而沽”（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ｏｒ ｓａｌｅ）现象，使外国利益挤占了本

国利益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生存空间，“显著危害联邦政策与立法的完整性”①。 其次，日本实体游

说在规模与投入方面十分强势。 日本在华盛顿拥有最强大的游说机构，且自 １９８２ 年起日本实体在

美国的游说支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最后作为导火索的是，在美国国会意图对东芝公司实施禁止

进口制裁时，东芝美国（Ｔｏｓｈｉｂ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作为美国实体所雇佣的律师和游说者无需登记为外国代理

人，且一众与东芝存在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亦因供应原因而支持游说②，最终落地的制裁仅限于限制

美国政府采购东芝产品。 尽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ＦＡＲＡ 修订已经是美国规制“外国游说者”代理人

活动、保护本国政策不受影响的措施，但日本实体的游说体现了 ＦＡＲＡ 执法上仍有不足之处。
１９９５ 年，美国制定了 ＬＤＡ，专门加强了对于外国代理人游说的监管。 ＬＤＡ 对于 ＦＡＲＡ 的强化既

包括对游说活动监管的加强，也涵盖对 ＦＡＲＡ 管辖权限（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的削弱。 加强监管方面，ＬＤＡ 取

缔了 ＦＡＲＡ 对于代表外国公司进行游说的律师的豁免，强化了对外国代理人的披露要求。 ＬＤＡ 还修

正了 ＦＡＲＡ 的措辞，例如修改“政治活动”的定义以挣脱“宣传”这样的定义桎梏。 同时，ＬＤＡ 对于

ＦＡＲＡ 也有所削弱，例如限制了 ＦＡＲＡ 在要求外国公司登记方面的管辖权限，不过这一改变因日本实

体的积极游说而饱受质疑。 ＬＤＡ 还注重简化 ＦＡＲＡ 的登记要求，以期通过“让步”改善外国代理人

对 ＦＡＲＡ 的遵守状况，例如其免除了对已登记为说客的外国代理人的披露要求③。
美国对外国实体乃至盟友国家实体实施监管由来已久，而中美关系正经历着两国建交以来罕见

的严重困难④，在美国频繁动用行政手段制裁我国的当下⑤，中国极有可能成为 ＦＡＲＡ 监管的头号目

标。 对 ＦＡＲＡ 规则及其实施进行分析，一方面能探索我国落实《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的路径，另
一方面也可为我国实体的“出海”提供参考。

（二）涉华案例分析

１． 两家中国媒体被命令登记为外国代理人⑥

２０１８ 年，美国司法部命令新华社和中国全球电视网（ＣＧＴＮ）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理由是它们代

表中国在美传播有利于中国的信息，以及它们的美国分支机构因架构不符而不能获得媒体豁免。 有

学者提出这些指控和要求“反映出美国在媒体豁免政策的落实上采取了双重标准”⑦，也有观点认为

这是正常管理行为，因为来自韩国、日本的相关实体也都根据 ＦＡＲＡ 登记为外国代理人⑧。
“响应式政治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整理了 ２０２０ 年的 ＦＡＲＡ 申报文件，认为 ＣＧＴ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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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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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７８ ＫＹ． Ｌ．Ｊ． ２３７ （１９８９）．
Ｔｏｓｈｉｂａ Ｃｏｒｐ． Ｐａｉｄ Ｌｏｂｂｙｉｓｔｓ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ｏｆｔｅ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Ａ．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 １３， １９８８， § ＩＶ， ａｔ １， ｃｏｌ． ５ ［２０２２－０５－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ｌａ－ｘｐｍ－１９８８－１０－１３－ｆｉ－４９４９－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ｗｓｏｎ，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ｉｔｉｌ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ｏｂｂｙｉｓ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５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２９ ＶＡＮＤ．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 ｌ Ｌ． １１５１ （１９９６） ．
沈伟：《“脱钩论”背景下的中美金融断裂———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切入》，《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沈伟、陈睿毅：《论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正当程序及其优化进路》，《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Ｋａｔｅ Ｏ’Ｋｅｅｆｆｅ ＆ Ａｒｕｎａ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Ｋｅ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ｄｉａ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２０２２－
０５－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ｓｊ．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ｋｅ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ｄｉａ－ｆｉｒｍｓ－ｔｏ－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１５３７２９６７５６．
齐鑫：《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其影响》，《美国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Ｊｏｓｈｕａ Ｒ． Ｆａｔｔａｌ， ＦＡＲＡ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ｉｓｔ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２１ Ｎ．Ｙ．
Ｕ． Ｊ． Ｌｅｇｉｓ． ＆ ＰＵＢ． ＰＯＬ’ｙ ９０３ （２０１９）； Ｍｉｋｅ Ｅｃｋｅｌ， Ｕ．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ａｙ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ｐｕｒｒｅｄ ＦＡＲ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Ｔ ［２０２２－０５－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ｆｅｒｌ．ｏｒｇ ／ ａ ／ ｒｕｓｓｉａ－ｒｔ－ｆａｒ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ｕ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２８９３１６３８．ｈｔｍｌ．



作为“外国代理人”在 ２０２０ 年为美国业务的投入金额约占中国官方为影响美国公共舆论和政策之投

入的 ８０％①。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进入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无可避免，因为中

国媒体在美的任何投入都可能被认定为“为影响美国公共舆论和政策”的投入。 这一实质关联将使

“外国代理人”的标签难以去除，而标签化又将污名化相关实体，这正是 ＦＡＲＡ 的攻击性所在②。 而

这一现象可能有损相关制度的遵守情况③，我国在立法中应对此予以考虑。
２． 美国司法部起诉涉嫌参与“猎狐行动”人员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中国公安部正式启动“ 猎狐”专项行动，旨在追捕外逃经济犯罪、贪腐犯罪嫌

疑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有八人在美被指控为中国工作并合谋担任非法外国代理人。 有美国检察

官认为“这个案例直接涉及外国势力在美国土地上执行单方面行动”，而这一行为是违法的④。 美国

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Ｊｏｈｎ Ｄｅｍｅｒｓ）更直言这一指控是对“猎狐行动”的颠覆及警告，美国

是在“中方拒绝通过传统法律渠道解决这些案件”时对所谓受到影响者提供保护⑤。
然而，美方在指责中国行动不合法时，却选择通过 ＦＡＲＡ 对相关行动进行监管并指控行为人作

为外国代理人未登记，而未指控行动本身的所谓实质违法性，相关执法行动因而蒙上了“结果倒推原

因”的色彩。 同时，这也印证了违反 ＦＡＲＡ 登记要求可作为“口袋”指控，影响任何与中国存在实质关

联的主体。 尽管兜底条款能够确保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赋予执法者裁量空间，但是灵活适用与界定

模糊往往一体两面。 兜底条款或许能使外国代理人管理与时俱进，但是清晰的概念与标准仍需在我

国相关立法中体现，防止规则适用的混淆、限缩或扩大化。
３． 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要求 ＮＧＯ 登记为中国代理人

２０１８ 年，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针对 ＮＧＯ“自然资

源保护协会”（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以下统称为 ＮＲＤＣ）发起了基于 ＦＡＲＡ 的调查，而
ＮＲＤＣ 此前曾公开批评众议院该委员会主席的环境记录。

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自然资源委员会致 ＮＲＤＣ 主席的一封信中，该委员会表示其认为 ＮＲＤＣ 正在与

环境问题有关的方面协助中国进行观念管理，且该活动以可能不利于美国的方式进行，因此该委员

会要求 ＮＲＤＣ 自证已据 ＦＡＲＡ 进行登记，若尚未登记的话则应进行登记⑥。 委员会的信中没有提供

任何证据证明中国政府指示 ＮＲＤＣ 采取行动或后者遵从了要求，只是为了强调代理关系的存在而称

“ＮＲＤＣ 的领导层经常与中国及中共的高级官员会面”，这一指控呼应了 ＦＡＲＡ“有被美国政府和政

客作为武器以攻击国内政敌的历史”⑦。 笔者认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美国众议院的委员会

即可认定 ＮＲＤＣ 应据 ＦＡＲＡ 进行登记，该制度在美国的工具本质已暴露无遗。 而工具使用者调转枪

口“一致对外”的情形可能会在中美对抗中频繁出现，相关实体的合规成本或因此增加。
４． 林英因担任中国代理人且未登记被判有罪⑧

林英（音，Ｙｉｎｇ Ｌｉｎ，以下统称林英）曾长期在航空公司任职。 ２０１９ 年，林英被指控根据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军官的指示行动，且未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美国检察官理查德·多诺休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认为林英“帮助了中国军官逃避美国执法部门对他们从纽约寄往北京的包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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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７８ ＫＹ． Ｌ．Ｊ． ２３７ （１９８９）．
《美国起诉八名参与中国“猎狐行动”人员 逮捕其中五人》［２０２２－０５－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ｃｈｉｎａ－ｌｅｇａｌ－ａｃｔｉｏｎ－
１０２９－ｉｄＣＮＫＢＳ２７Ｅ０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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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９６ Ｗａｓｈ Ｌ Ｒｅｖ ６９５．
Ｎｉｃｋ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６９ ＤＵＫＥ Ｌ．Ｊ． １０７５ （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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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德莫斯将此案称作“中国政府利用在美经商的中国公司员工从事非法活动的一个鲜明例

子”①。
本案体现了美国针对外国代理人活动进行的起诉正在增加。 美国检察官穆勒（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ＩＩＩ）就此类事项基于对美国大选舞弊的调查，前后共提起了七项起诉②，这个数字相当于在 １９６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提起的 ＦＡＲＡ 指控的总和。 与此同时，对林英的起诉活动也说明了美国针对中国在 ＦＡＲＡ
执法方面关注度的提高③。 中国实体已成 ＦＡＲＡ 监管的重点对象，这在提醒相关实体及时校正合规

水准的同时，也提示我国在构建相关制度时考虑对于特定外国代理人的政治化执法影响。

四、中国外国代理人管理的法律因应

ＮＧＯ 是外国委托人及其代理人在我国活动的主要载体，结合 ＦＡＲＡ 启示分析我国相关制度并提

出建议，具有实际性和代表性。 许多在华活动的境外 ＮＧＯ 具有政治渗透背景，其中不乏曾在东欧剧

变中发挥重要作用者，它们的在华渗透正日趋活跃④，外国代理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切实存在。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相应指出外国实体对我国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潜在威胁并明确规制权

力，也对相关外国实体课以合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简称《活动管理法》）是目前我国与外

国代理人管理衔接最为紧密的立法，主要管理对象包括境外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政府社

会组织。 相较 ＦＡＲＡ，该法着眼于境外 ＮＧＯ 与其境内活动的直接关联和形式关联，以及针对相关活

动的程序性管理，却忽视了独立于该组织的境内代理人，以及代理人与境外实体的间接关联和实质

关联。 若境外组织通过多层架构等形式避免与境内主体产生形式联系、避免实施该法所规制的活动

以绕开规制，《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所述规制权力、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都将受到挑战。 此外，该
法总体上沿袭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特征，即境外 ＮＧＯ 及其活动难以获得合法性，相关制度以

威慑性内容为主并期待 ＮＧＯ 的“呼应性自律”⑤，使《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所称的外国实体合规

义务难以履行，这又将影响立法目的实现⑥。 基于《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的相关内容及对《活动

管理法》的分析，下文尝试就 ＮＧＯ 管理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机制提出建议。
（一）以规则精确性提升 ＮＧＯ 活动合法性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了外国人与外国组织在我国境内活动时的守法义务。 针

对典型在华外国组织 ＮＧＯ，我国可借鉴 ＦＡＲＡ 的立法与执法经验，制定精确、可预期的相关规则，为
ＮＧＯ 活动提供法律指引，降低其遵守《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的合规成本，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

全与社会利益。
首先，规则模糊性会造成外国代理人活动合法性成疑。 ＦＡＲＡ 过于宽泛的措辞为学界所诟病，

例如其对于“政治顾问”的宽泛定义导致了有超过立法者设想数量的当事方登记，适用范围认知上的

混淆又加剧了登记不合规情况。 我国立法也存在类似问题，《活动管理法》中的部分概念采取了宽定

义，其界定留待实施过程明确⑦。 如该法通过列举条件对可申请在我国境内登记设立代表机构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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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ｐｈｙｒ Ｔｅａｃｈｏｕｔ， Ｈｏｗ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Ｒｅｖｉｖｅｄ ａ Ｌａｗ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Ｕｓ Ａｌｌ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ｏｎｅｙ， ＷＡＳＨ． ＰＯＳＴ， Ａｐｒ． ２１， ２０１９。 基于穆勒的
调查活动被起诉的人员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 Ｐａｕｌ Ｍａｎａｆｏｒｔ、前者的商业合作伙伴 Ｒｉｃｋ Ｇａｔｅｓ、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ｌｙｎｎ、前奥巴马政府顾问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ｒａｉｇ 等。
Ｂｒｕｃｅ Ｚａｇａｒｉｓ，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５ ＩＥＬＲ １７５ （２０１９）．
王存奎、彭爱丽：《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运行现状及管理对策———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贾西津：《法观念差异下的境外 ＮＧＯ 立法效应》，《中国非营利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ｗｓｏｎ，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ｉｔｉｌ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ｏｂｂｙｉｓ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５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２９ ＶＡＮＤ．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 ｌ Ｌ． １１５１ （１９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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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ＮＧＯ 进行限制，条件包括母国合法性、可担责性、公益性、实质存续性、东道国合法性等，①然而这

些要求存在模糊之处。 譬如，由于缺少对 ＮＧＯ 的有效分类管理，公益性在不同 ＮＧＯ 宗旨和业务范

围中的体现无从考察。 东道国合法性方面，即便引入了其他规范作为界定标准，相关的其他规范也

无非《外国商会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他 ＮＧＯ 于《活动管理法》框架下的登记仍处于

标准模糊乃至缺失的境地。 即便 ＮＧＯ 有意遵循《对外关系法》要求进行合法活动，也可能陷于无法

可依的境地。 鉴于此，我国可在未来立法中对外国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类型以及二者间的实质联

系以列举方式具体化，避免监管范围盲目扩大造成执法资源浪费，同时确保精确有效的监管。
其次，ＦＡＲＡ 及其登记制度天生带有“反颠覆”色彩，导致了外国代理人的污名化，相关概念在其

他立法例中也具有“间谍”等污名意义②。 现有的潜在登记者或因此抗拒外国代理人登记③。 因此，
虽然对外国代理人进行管控是外国代理人管理法的主要立法目的，但是如何在权利保护与监管之间

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既是《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要求，也是立法的难点所在。 立法者在不造成执

法困难的前提下，应尽量避免使用“境外势力”等词语导致外国代理人污名化，避免建立该法律与

“颠覆”等内涵的直接关联，考虑以“代表”等中性词来指称外国代理人。 同时根据外国代理人与境

外联系、所从事活动等实质性登记内容，监管外国代理人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这也可能有助于相关

法律遵守率的提升。
（二）以合规便利性促进 ＮＧＯ 依法自律性

合规成本降低可提高法律遵守率，使执法机关对于外国代理人活动“应知尽知” ，这对于促进外

国实体履行《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守法义务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执法机关化解相应的

国家安全威胁。
例如，登记豁免规则的设置能够为外国代理人提供合规上的便利性，这既是考察 ＦＡＲＡ 得到的

经验，又能回应《对外关系法》的相关规定，但立法者需要避免合规便利性为外国代理人提供监管套

利空间。 ＦＡＲＡ 中规定了可豁免登记的代理人及代理事项，但该制度在实践中被滥用，例如，尽管

ＦＡＲＡ 的初衷仅为那些代表外国客户参与诉讼活动的律师提供豁免，豁免范围不包括那些旨在影响

政府机构人员或官员的行为④，然而许多律师却利用这一规定来规避 ＦＡＲＡ 登记要求，只在少数情况

下就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报告⑤，对豁免规则进行监管套利。 美国参议院议员约翰·海恩兹（ Ｊｏｈｎ
Ｈｅｉｎｚ）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两次提出改革豁免事项的提案，但最终都未能成功⑥。 因此，立法者应在

立法之初就详细规定外国代理人登记的豁免制度，在豁免与非豁免之间划清界限，在提供合规便利

性的同时防止相关制度被滥用。 《活动管理法》的管理实践中同样揭示了这一问题，外国代理人的登

记就在更能获得合法性的经济类商协会领域“聚集”⑦，此外亦存在境外 ＮＧＯ 以营利机构名义登记

获得申报豁免后再改头换面开展活动的情形⑧。 在将来设计外国代理人豁免制度时，需注意避免滥

用豁免规则的监管套利行为。
合规便利性的改善还可通过相关法律的体系化来实现。 外国代理人管理兹事体大，其中所涉及

的国家安全等议题在其他法律中也有所强调，故相关立法需要与一揽子规范进行对接。 例如，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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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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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斯的《外国代理人法》就对《社会联合组织法》 《非营利组织法》 《刑法》等原有法律进行了修订①，
ＦＡＲＡ 也需与 ＬＤＡ 等规范配合使用。 在我国，外国代理人管理立法需要与其他同样涉及国家安全、
ＮＧＯ 等主题的法律进行衔接，例如作为一般法的《刑法》《对外关系法》《国家安全法》和作为特别法

的《活动管理法》，不同规则间的标准统一化和适用体系化也将降低外国代理人合规成本，促使其依

法自律。 例如《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作为原则性规定，既申明我国对外国委托人及代理人合法权

利的保护，又保留我国对其行为的规制权，还设置了相关实体的守法义务，这些内容都必将在外国代

理人管理立法中有所展开。 而《国家安全法》对需要保护的十一个领域的国家安全进行规定②，未来

的外国代理人管理立法就需要考虑外国代理人活动对于具体国家安全领域的影响。 再如《刑法》第
一百零二条关于“背叛国家罪”的条文欠缺对勾结外国或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的说明，勾结

外国的范围可以包括同外国政府、政党、政治集团、社会势力、外国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组织

等③，该范围可以在外国代理人管理立法中精准化。 关于勾结具体方式的认定，也可以在前文提及的

“实质性关联”原则下，由外国代理人管理法规定外国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构建方式。 特别法方

面，《活动管理法》规定了 ＮＧＯ 在华活动应当履行的程序性义务，外国代理人管理立法可以设置相应

的“空白法条”④，援引前述规则作为认定外国代理人活动合法性的部分标准，避免监管范围扩大化

和资源浪费，保障实现特别法之间的衔接，并降低监管对象的合规成本。
（三）以执法统一性确保对 ＮＧＯ 的规制有效性

ＦＡＲＡ 的执行情况对我国管理外国代理人具有启发性，这首先体现在对执法机关的执法权限之

授予方面，相关授权也是落实《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下规制权行使的必然要求。 合理程序设计是

实现外国代理人有效管理的基础，同时良好执法活动需要具备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高效性都有赖于

规则的合理设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执法。 以在华境外 ＮＧＯ 的登记为例，根据

《活动管理法》规定⑤，一方面它们的登记管理权限分散在民政、工商等部门，另一方面业务对口的部

门又通常是教育、文化、卫生等，在“双重管理”制度下，我国政府在 ＮＧＯ 活动方面的信息掌握、社会

管理和资源分配难度陡增，大量在华境外 ＮＧＯ 以各种途径绕过正常的登记，当前任何单一部门都难

以实现对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有效管理。 我国可参照 ＦＡＲＡ 小组的设置，简化双重管理体制，统一对

外国代理人进行登记和管理的执法机关，构建在分类管理基础上的直接登记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
提高管理效率⑥。 打通监管框架和环节的重点还在于赋予执法机关充足的权限，以更合理的执法规

则保障执法活动合法性，以期实现对境外实体及其代理人的充分管制，例如向执法机关开放查询符

合特定条件之银行账户的权限等，通过执法渠道的增加，使执法机关得以及时掌握外国代理人的政

治背景、现实活动等情况。
其次，在执法机关与执法程序统一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外国代理人管理执法重点的与时俱进。

外国代理人如今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与自媒体途径制造、激化社会矛盾，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反服贸

运动”和香港地区的“占中”事件中，外国代理人的活动日渐活跃，常炒作社会敏感话题，捆绑弱势边

缘群体⑦，挑动社会对立甚至撕裂。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要求外国实体活动除了不得危害国家

安全外，也不得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因此执法者的关注重点除了境外组织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境

内活动外，还应当包括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情形，例如群体性事件和煽动仇恨与社会对立的

１９第 １ 期 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制度构建、实践路径与中国因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强：《俄罗斯〈外国代理人法〉及其法律和政治实践》，《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章（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周光权：《刑法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６０６ 页。
周光权：《刑法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６０７ 页。
此概念化用刑法之“空白罪状”概念，具体指仅规定了法律效果但未规定具体构成要件，须援引外在标准进行判断是否导致法条
之法律效果产生的条文。 例如《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民事法律行为违
背公序良俗与否之判断标准并不在法条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施卓宏、陈晓春：《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制度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毛欣娟、陈映锦、刘小煊：《美俄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及启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行为，同时注意识别非法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犯罪

行为①。

五、结语

中国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的关系日趋密切，公众对于提高对外关系法治的需求日益增强②，《对
外关系法》的诞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核心利益，其实现也是涉外法律体系

建设的目标，这在《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得到了直接体现，对外国代理人进行规制的重要意义也

由此明晰。
一个行之有效的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可以超越法律本身，在许多方面与国家安全问题紧密联

系。 俄罗斯的《外国代理人法》及其实施与阻碍外国势力干涉俄罗斯政治事务密切相关，英国参照

ＦＡＲＡ 起草的新法案更是被称作“间谍法案”（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 Ａｃｔ）③。 在大国竞争成为时代底色之一的当

下，制定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具有必要性。 这样的涉外法治规范将是国际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后者使得各个国家能够在既定的规则框架下进行竞争与合作，减少了使用经济制裁、武装干涉

等手段的可能性，可以降低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治理成本。
在面对美国重塑全球规则带来的制度性挑战时，中国需要扬弃美国的部分做法，创设符合本国

利益的规则④。 依据《活动管理法》等既有规范，我国已开展针对部分外国代理人活动的监管，但制

度及其落实都仍存在改进空间，与《对外关系法》就外国实体活动提出的要求仍有差距。 决策者还需

要从立法与执法两个方面对相关制度予以考量。 在立法中于监管需求和权利保障之间取得平衡，合
理设置登记豁免等例外制度，并基于《对外关系法》与其他涉外法治相关规则形成体系性。 于执法方

面的考量，应赋予执法者更大范围、多元化的执法权限以保障制度高效运作，同时兼顾政府游说、媒
体舆论等传统领域和社交平台、群体性事件等新兴范畴，并与其他部门联动开展监管。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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